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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与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
保险相关业务统一交易协议之重大关联交易 

信息披露公告 
 

根据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《保险公司关联

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

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就前海再保

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我司”）与招商局仁和人寿

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招商局仁和”）签订《保险

相关业务统一交易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统一交易协议”）的

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交易目的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根据中国银保监会的相关规定，并结合我司与招商局仁

和未来的业务经营需求，双方就即将长期持续发生的保险相

关业务交易签署了统一交易协议。我司经与招商局仁和友好

平等协商，就统一交易协议的期限、保险相关业务服务范围、

定价方式、交易预估金额、保密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，并于

2018 年 12 月 28日签署了统一交易协议。 

交易标的为统一交易协议有效期内我司与招商局仁和

之间发生的保险相关业务交易。保险相关业务包括分保业

务、转分保业务与其他保险业务相关服务，具体可详见本报

告 “三、（一）统一交易协议之合作事项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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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

我司股东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招商局仁和的股

份比例为 5%，且向其派驻了一名监事，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

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等规定，招商局仁和为我司关联方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招商局仁和成立于 2017 年 7 月 4 日，住所为深圳市前

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；实际经营场所为深

圳市南山区望海路 1166号招商局广场 22层 ABH单元、29层、

35 层 CDEFGH1 单元，法定代表人为彭伟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500,000 万元，经营范围为“普通型保险（包括人寿保险和

年金保险）、健康保险、意外伤害保险、分红型保险、万能

型保险；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；国家法律、法规允许的保

险资金运用业务；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”。 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统一交易协议生效时间、合作期限 

统一交易协议自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，协议有效期至

2020 年 12 月 31日止。  

（二）统一交易协议下的合作事项 

根据统一交易协议约定，我司与招商局仁和具体合作事

项包括：（1）分保业务：招商局仁和以转移保险风险为主

要目的，将承担的保险业务部分转移给我司的经营行为；（2）

转分保业务：招商局仁和从我司分入其承保的部分业务的经

营行为；（3）其他保险业务相关服务：我司为招商局仁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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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保险产品开发、风险管控及再保安排、业务模式拓展、财

务及资本规划、两核业务管理等方面提供保险业务相关服

务。  

我司在与招商局仁和开展以上具体的业务事项合作时，

将另行协商签订具体协议。 

（三）交易预估金额 

结合我司与招商局仁和以往交易情况及未来的业务规

划，预估统一交易协议下合作的保险相关业务的交易金额将

达到监管规定的重大关联交易标准。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 

根据统一交易协议约定，我司与招商局仁和之间将根据

具体业务性质、市场状况、国家政策及行业惯例，按合规、

公平、公允的原则协商确定价格，进行具体业务合作，交易

价格不得明显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标准。具体原则如

下： 

（一）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，可以直接适用该价格；  

（二）交易事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，可以在政府指导价

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；  

（三）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，交易事项有可

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，可以优先参考该

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；  

（四）交易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，交易

定价可以参考一方与非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

格确定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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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，也无独立的非关联

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，可以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依

据，构成价格为合理的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。 

五、本年度与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

截至 2018 年 12 月 28 日，2018 年我司与招商局仁和预

估分保费金额为 450 万元，已结算的分保费金额合计为人民

币 134.12 万元。2018 年转分业务预估分出保费金额为

18,761.49 万元。 

六、交易的内部决策程序及审议情况 

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及我司《关

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此项交易在协议签署前经我

司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后，于 2018 年 12

月 24 日经我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，并

形成了相应决议。 

七、独立董事意见 

经我司独立董事谨慎审查，认为本次交易的内容和决策

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关

于进一步规范保险公司关联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等有关法

律法规、监管规定和我司制度的规定。本次关联交易遵循透

明、平等、公允协商的原则，收费定价综合考虑了政府定价

指导、可比市场价格和双方友好协商等因素，体现了公平、

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此外，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规范及优化

协议双方保险相关业务类的关联交易管理流程，不存在损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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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司和全体股东的情形，亦不存在利益输送、利益转移等不

正当交易行为。 

八、交易对我司本期和未来财务及经营状况的影响 

此项交易属于我司正常的运营管理行为，不存在损害我

司利益的情况，交易本身对我司本期和未来财务及经营状况

无不良影响，符合监管规定。 

九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  

无。 

 

 

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 1月 14日 


